
歙科商经〔2023〕3号

关于做好研发费用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为做好2022年研发费用填报工作，提高研发费用报表填报质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填报范围：全县有研发费用的规上企业。包括规上高企、拟申报高企的规上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规上企业、有专利的各类规上企业和享受省市县科技项目的规上企业。
二、截止时间：填报截止为2023年3月10日前。
三、填报方式：统计局系统网络填报，主要包括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表（表号：107-1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号：107-2表）、工业企业创新情况（L121）、创新情况企业家问卷（L122）。
四、注意事项
1.研发费用填报企业务必做到应报尽报，应提尽提，有省市县科技项目的必须纳入填报，并加强表间逻辑关系检查和审核。
[bookmark: _GoBack]2.研发费用填报企业务必设立科技专员（科技专员：负责协调企业财务、技术、行政等各部门和人员，并能承担联络科技服务中介、代账公司、审计机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等企业外部创新要素资源，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统筹负责人），并将科技专员名单（附件1）于2月15日前报送我局。
3.所有填报107-1、107-2表等创新报表的企业要于3月31日前建立健全研发项目辅助账、研发项目等科技创新档案资料。（资料清单见附件2企业科技创新档案目录），对经检查档案资料完整的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各级科技项目。
4.对未填报107-1、107-2等创新报表的规上企业2023年申报高企原则上不予以推荐。对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规上企业应报未报107-1、107-2等创新报表的，会同相关部门加大核查力度，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5.请各企业认真填报107-1、107-2表等创新报表，并加强审核，防止漏报、错报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等关键数据，真实科学反映我县研发投入情况。
五、有关要求
研发费用投入是反映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请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对所属企业按文件要求，结合新春走访等工作，加强指导、督促、落实，圆满完成研发费用各项填报工作。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文明联系电话：6527670

附件1：科技专员名单
附件2:企业科技创新档案目录



歙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2023年1月20日










抄送：县财政局、县税务局




附件1：
	科技专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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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企业只能经负责人同意，设置一名科技专员，可以是行政主管、财务、研发部主管等，具体见科技专员定义。并请企业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



附件2：

企业科技创新档案目录

1.由研发、行政、财务等部门联合完成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协助完成的材料：
（1）研发机构成立文件（务必红头文件原件）
（2）研发各项管理制度（研发项目管理制度、研发项目奖励制度、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进修管理制度、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研发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员工技能培训管理制度等，务必原件。）
（3）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科研项目立项申请书（研发人员签名的原件）
（4）立项文件（文件原件）
（5）研发人员名单（含在职职工人员证明材料）
（6）已完成项目的总结报告或结题报告、项目验收证书或公司验收意见报告（有验收人员签名原件）
（7）研发中心环境条件、中试车间、研发仪器设备等列出清单附照片
（8）产学研合作协议、与高校院所共建研发中心协议、共同申报项目合同等合作文件
（9）其他补充资料：阶段性成果证明材料（含专利等）、科研奖励发放文件。
2.由财务、研发等部门完成或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协助下完成的材料：
（1）人员费用明细记录、人员工时记录。企业负责人是研发人员的或兼职必须有“人员费用明细记录、人员工时记录”,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税前加计扣除。
（2）直接投入费用明细记录（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必须有,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租赁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税前加计扣除。）
（3）设备费用明细记录、设备使用记录（与生产设备混用的研发设备必须有,并将其实际发生的折旧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税前加计扣除。）
（4）无形资产费用明细记录、无形资产费用分配说明（无形资产同时用于非研发活动的必须有，并将其实际发生的摊销费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税前加计扣除。）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明细记录。
（6）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明细。（此类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7）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必须有）
（8）财务管理制度：研发费用财务管理制度、研发准备金管理制度、研发费用辅助账管理制度、研发投入核算财务管理办法。


